
武術套路競賽評分/電腦計分方法說明(單組) 

編 號 內  容 備  註 

一、 裁判編制：裁判共 5 人不分組。 ＊ 裁判人數若有異動，

評分計算原理相同。 
＊ 若為 4 位裁判，即取

中間 2 位分值計算。 
＊ 分數值呈現於電腦表

單 A1 至 A5。 

二、 裁判配分：裁判各配 10 分。 

三、 計分方法(一) 綜合評分法： 
1. 捨去 5 位之最高分及最低分(無效分)，取中間 3 位分數

(有效分)的平均值為應得分。平均值取小數點後 2 位，

第三位不做四捨五入。 
  2. 經過主任裁判的其他加減分後，為最後得分。 

 

四、 得分相等之排序原則：(最後得分同分時) 
個人項目排序條件： 
1. 以 C 組難度得分高者列前。 
2. 如仍相等，以 A 組應得分高者列前。 
3. 如仍相等，以 A 組編排扣分少者列前。 
4. 如仍相等，以低無效分值與低有效分值相同者列前。 
5. 如仍相等，以高無效分值與高有效分值相同者列前。 
6. 如仍相等，以 A 組兩個無效分數的平均值接近有效分數的

平均值者列前。 
7. 如仍相等，以 A 組兩個無效分數的平均值高者列前。 
8. 如仍相等，以 A 組兩個無效分數中，低無效分數高者列前。 
9. 如仍相等，依據出賽順序決定名次，賽序在前者列前。 

＊ 無效分：為最高分數

及最低分數。 
＊ 有效分：捨去無效分

數後的中間數個分

數。 
＊ 第 9 款依據秩序冊

電腦內建之賽序為

準。若賽程中有賽序

調整不會列為計算

值。 
＊ 賽程各項分數計算

過程完全經由電腦

程式運算處理，結果

呈現於如上表單，詳

細計算過程並無全

部呈現。 

※本賽程無 B 組 C 組裁判分數，電腦自動略過 0 值排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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